
明末广东 的
“

书办
”

《盟水斋存牍》 中所见非正规胥吏

［ 曰 ］ 宫崎圣明
“

著 凌 鹏
…

译

前 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末广东被称为
“

书办
”

的非 正规胥 吏 ， 笔者将对其存在样态

以及官方所实施的书办政策进行探讨。 其 目 的是对该时期 、该地域的胥吏集团 的构

成与实态进行考察 。

首先 ，将展示在先行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 以及笔者迄今为止的研究概要 ，

同时想对若干用语的定义进行确定 。 所谓胥吏 ，是指在官厅中从事行政文书 、会计账

簿的制作 、管理等脑力劳动的庶民 出 身的事务处理者 。 正如宫崎市定 曾经指 出 的 ，在

淸代的这群人之中有着拥有正规资格与没有正规资格的两类人 。

１ 这一点在明代也

是相 同的 。 在缪全吉对于明代胥吏的全面性研究 中 ，
也论述了有被称为

“

吏员
”

的正

规资格拥有者 ，
以及没有资格的非正规胥吏两类 。

２ 而且 ， 两人共同强调 的一点是 ，

在正规胥吏与非正规胥吏之间 ，存在着
“

雇佣一被 雇佣
”

，或 者可 形容为
“

头领一小

弟
”

之间的私人关系 。 特别是宫崎市定将二者的关系称为
“

徒弟制度
”

，认为
“

胥吏

头
”

（处于领导地位的胥吏 ） 的地位是世袭 、买卖的对象 ，且不时可见
“

见习胥吏
”

（ 处

于徒弟地位的胥吏 ） 继承
“

胥吏头
”

地位的事例 ，这使得正规的人事制度成为
一纸

空文 。

这些先行研究 ，恰如宋代叶適所言 官无封建 ，而吏有封建
”

（ 《 水心先生文集 》

＊ 本文原題为 （明末広東 ？＆
“

書辦
”

（
二
—

〈盟水齋存牘 Ｄ Ａ Ｉ）非 正規胥吏 ＞ ，栽 ＜史朋 ＞

第五十号 ，

２０ １ ８ 年 。

＊ ＊ 宫崦圣明 ，別府大学 文学部史学文化财学科准教授 。

＊＊＊ 凌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

１ 参见宫崎市定 ： 《淸代〇胥吏 ｔ 幕友
——

特 ｔ
二雍正朝 中心 ｔＬＴ＞ ，载 《宫崎 市定全集 ＞

丨 ４
，岩波 书店

１ ９９
１年版 ，第 １

７３
—

２０５ 页。

２ 参见缪全吉 ： 《 明代胥吏 ＞
，嘉新水泥公司 文化基金会 １ ９６９ 年版 ，第

一

聿
“

胥史类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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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

吏胥
”

） ，指出 了 胥吏将其地位看作 自家私有的东西 。 不过这些成果 ，大多主要

依据例如官僚的上奏文与官箴书之类的史料 ，这些史料都是泛论性的 ，
且有着强调

“

应然
”

的倾 向 。 此外 ，
经

“

官
”

（
＝士 ） 之手而写成的文章 ， 自 然而然会带有对于

“

吏
”

（

＝ 庶 ） 的蔑视这种偏见 ，
由此导致的前述倾向 可能会更为严重 。 若想要迫近胥吏的

实态 ，
则必然需要依据更加具体的其他史料进行探索 。

在这种问题意识下 ， 笔者长期 以来都以判牍 、档 案为线索 ，
以人事制度为中心 ，

不

断尝试来探究 明代胥吏 的实态 。 首先 ，
以 明末崇祯初年担任广东省广州府推官的颜

俊彦的判牍《盟水斋存赎 》为线索 ，

１ 揭开明 在该时期 、该地域的吏员 的人事 、考课制

度 的运作实态 。

２ 此后 ，
以嘉靖年间为 中心 ， 基于档案考察了辽东镇的吏员人事制度

的运作实态 ， 并且将此与 明末广东 的事例进行了 比较研究 。

３ 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 ，

一方面明 确 了先行研究中所指出 的人事上的不正行 为实际上更为广泛地存在 ，
另
一

方面也发现明朝对于吏员 的人事制定了详细 的制度 ，而当地的地方衙门也试图通过

加上各 自 的裁量 ，不断设定实施细则 ，来使制度发挥作用 。

而且 ，在吏员之中 ，有着得到 了衙门各部局所设的
“

缺
”

（ 职位 ） 的人
，
以及在等待

着缺被空出来的人。 这种缺以及就缺 （ 得到缺 ） 的人被称为
“

吏典
”

， 而等候空缺的状

态
，
以及在等候中的人 ，

则称为
“

候缺
”

。 对于这些问题 ， 笔者 已经揭明 了如下数点 ：

官府是如何对待候缺吏员 ，
如何来推进他们的人事进程 ，

以及候缺吏为 了获得吏典缺

又会实施怎样的不正行为 。 此外还指出 ，
明代胥吏的身份 ，

首先根据资格的有无可以

区分为
“

吏员／非正规胥吏
”

，其后更基于有 无吏典缺 ，
吏 员可 以再区分 为

“

吏典／候

缺
”

两类 。 换言之 ，
这些身份区分是根据朝廷方面的制度而设定的公 的身份区分 ， 与

基于
“

胥吏头
” “

见习
”

这种分工关系而来的私的身份区分不同 ，而笔者的问题意识则

是希望基于这种公的身份区分 ，来揭明胥吏集 团 的构成 。

不过在上述区分中 ， 笔者对于非正规胥吏的相关问题还完全没有探讨过 。 因此
，

本文将以 《盟水斋存牍 》为线索 ， 将明 末广东被称为
“

书办
”

的人作为研究焦点 ， 来努

力探究这一课题 。 下文将首先概述书办 的定义
，
以及与他们 相关的吏员 在人事上的

不正行为 。 其次
，
将从个别判牍的 内容出发 ，

来考察书办的 实质 ，
特别是揭明其与吏

１ 关于颜俊彦 与 《盟水斋存牍 》 ，可以参见濱島敦俊 ： 《 明代Ｏ 判頎 》 ，载滋贺秀三编 ： 《 中国法制 史
——

基本 资料Ｃ０研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５２８
—

５３ １ 页
；
三木聰 、 山本英史 、髙桥芳朗编 ： 《伝統

中国判牘資料 目録＞ ，汲古书院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４９
一

５２ 页
；
以及 《 盟水斋存牍 ＞标点本 ， 中 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整理标点说明
”

。

２ 参见拙 文《 明末広東 吏員 人事 ？ 考課制度——颜俊彦 〈 盟水齋存牘 〉 奁手力 Ｉ
二

＞ ， 载 三

木聰编 ： 《宋一清代 Ｃ０政治 ｔ社会》 ， 汲古书 院 ２０ １７ 年版 ， 第 １ ５５
－

１８ ３ 页 。 以下称 为
“

拙 文 ａ
”

。

３ 参见拙文《明代後期遼 東仁妇 汁 ？＆ 吏 員人 事
——遼東都指揮使 司檔 案 奁手力＜力、

０ （
；：
＞ ，载 《集 刊東洋

学》 丨 １ ８ 号 ，
２０ １ ８ 年 ，第 ６ 〗

一

８０ 页 。 以下称为
“

拙文 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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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间 的关系 。 最后 ，将探讨广东当局所施行的书办管理制 度 ，
以及这一制度的演变

过程。

一

、 书办的定义与指参

（

一

） 书办的定义

首先 ，要确定 明末广 东
“

书办
”

的 定 义 。 正如
“

序言
”

中 所述
，
明末 广东 的

“

书

办
”

， 是指从事处理和制作衙门房科 中的文书 、账簿等脑力劳动的非正规胥吏 。 而正

如在后论中所述 ，其在 《盟水斋存牍》 中被称为
“

书手
”

和
“

书役
”

。

正如先行研究所揭明的 ，书办 、书手等词 语并不是广东特有的 。 首先 ， 书手这
一

用语是里 甲制下 的
一

个职役的名称 ，
原本是指分担里长所承担的编造黄册任务 中的

抄录 、誊写任务的人 。

１

有见解认为 ， 正是这个作为职役的书手 ， 后来变成 了 固定在

衙门 内 的作为非正规胥吏的书手 。
２ 不过 ，

至少在里 甲制下的书手 ，其存在形态与作

为本文探讨对象的书手是大不相同的 。

另
一方面 ，

书办 、书手这些用语 ，
被广泛用于对在京 、

在外各衙门内的非正规胥吏

的称呼 。

３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九 内阁
“

书办
”

之中 ，指 出 书办是对于掌管文书者

的通称 ，用以指称大小曹署 内的掌案胥吏， 这是指称中 央官厅内 的非正规胥吏的

用法。 此外
，
沈榜 （宛署杂记》卷三

“

职官
”

之 中 ， 在关于顺天府宛平县的吏典设置的

记载之后 ，
有

“

书办 十八名
”

。
５

与 吏 员能够获得的 吏典缺不 同 ， 书办是作为
“

服公

者
”

，与皂隶 、门子的衙役并列记载的 。 从这一点可 以看 出 ，虽然 书办是在县衙 门各

房科中就役的人 ，但却是与吏员不同的存在 。 而且 ，据嘉靖 《广东通志 》卷二 十二
“

徭

？ 参见韦庆远 ： （ 明代黄册制度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６ １ 年版 ，第 １ ３４ 页
；
山根幸夫 ： ＜明代傜役制度Ｗ展开 》 ，东

京女子大学学会 １ ９６６ 年版 ，第 ４２ 页 、第 １ ５ １

—

１ ５２ 页等 。

２ 参见赵 世瑜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第 １ ３ １

—

１ ３ ３ 页 。

３ 前揭缪全吉书 ，第 １６ 页 ，第 ３ １

—

３２ 页 。

４（万历野获编 ＞卷九 （ 内阁 ＞

“

书办 书办为篼文书者通称 。

……若两殿各有侍直房 ，内阁又有制 诰两

房 。 所司不过 笔札 。 今两房久次者 ， 忽 自尊其衔曰 掌房事 ， 其次则曰办事 ，至効劳者亦称供事 ， 以 自 別

于书办 。 两殿 官亦因而效颦焉 。 而书办之名 ，遂专属于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
”

。

５〈宛署杂记 ＞卷三
“

职官 本县史三 和八名 。

……其服役于公者 ， 有本县 书办十八名 。 （ 吏房
一

名 ，
户

房二名 ， 礼房 一名 ，
户粮科二名 ，

兵房一名 ，刑房 一名 ，
马科一 名 ，匠科

一

名 ，
承发科

一

名 ， 库书
一 名 ， 以

上十二名 ， 每名工食银柒 两貳钱 ．俱在条鞭内征给 。 工南科
一

名 ，工食银陆两 ， 于空丁银 内 支给 ．

＞
取供

书办一名 ，
工食银拾 贰两 ， 于课程银 内 支给 。 粮衙一名 ，匠衙一名 ，

屯衙一 名 ，捕衙 ■ ■

名 ，每名 ． 丨： 食银柒

两贰钱 ，条鞭内征给 。
〉皂隶四十九名 。

……门子六名 。

…… 以上俱听雇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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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

的记载 ，
在布政司清军官之下 ，

设置有书手。 大概最好也将其看作是专门服务于

官厅的非正规胥吏 。 除此之外 ，史料中还可 以见到在督抚与巡按御史之下也设置有

书办 ，这一点待后文论述 。

这样 ，虽然可 以见到作为中央 、地方各衙门 非正规胥吏的书办 、
书手等用语 ，但在

《盟水斋存牍 》中记载的明末广东 的书 办 、书手 、
书役

，
是怎样的存在呢？ 《盟水斋存

牍》 （下文中再引用本 书时 ，都省略书名 ）

一刻 ？ 公移
“

书役顶首议
”

中
，
有如下记载 ：

看得
，
各 衡 门 经承奉行 ，

虽 繇 吏 典职 掌 ，
实 在 书 手 。 以 吏典三年 一考 ， 缺满 即

去 。 而 书 手 则 备 员 房科 ，

一 定不 移
，
大 小 远近之事

，
凡有査核 ，

无所推诿 。 通天下

皆 然 。 所 以 重 责 成 也 。 独 粤 中 衙 门 房科 ，
皆 吏 为政

，
而 书 手 即 为 该吏雇 办 ，

官 府

未尝 识其一 面 。 吏 一 出 缺去
，
而所为 书 手者亦各云 散乌 没 。 遇有 吊 査 旧 卷 ， 而 新

进之吏诿非 经手 ，
文献无征 ，

徒付之子虚 乌 有而 已 。

其中指 出 ，所谓书手是本来专属于房科的人物 。 与三年
一考的吏典不 同

，
书手长

期就役于房科。 就按照房科来设置书手这一方式而言 ，这与前述的宛平县是相 同的 。

不过如后所述 ， 由 于这一公移论述的是针对书办诸问题的对策 ， 因此其中所称
“

通天

下皆然
”

的
“

书手则备员房科 ，

一定不移
”

等词 句 ，其实是为了 与广东进行对比来强调

其弊害的修辞 ， 大概只是展示 了
“

应然
”

的情况 。

与这
一

“

应然
”

相对比 ，据说广东省的吏典则是雇佣 书手来办事 ， 在吏典退任的

同时 ， 书手便也从衙门 中消失 了 。 因此 ， 当要对过去案件进行调查时 ，这
一点会带来

极大妨碍 。 从中 可以 看到 ，宫崎市定所指出 的
“

胥吏头一见 习胥吏
”

的关系
， 存在于

明末广东的
“

吏典
一

书手
”

的关系之中 。

另外 ，
在这一公移的标题中所用的是

“

书役
”
一词 ，而 内 容中所用的则是

“

书手
”

一词 。 从这一点来看 ，
大概可 以认为两者指 的是 同一个存在 。 而且 ， 这个

“

书役顶首

议
”

，在其他的公移中也被称为
“

书办顶首之议
”

。

１ 从这一使用方法来看 ，将
“

书役
”

和
“

书办
”

看成是指 向 同一个存在的不 同用语 ， 大概没有问题 。 为 了 避免烦冗 ，在下

文中 ， 除了引文之外 ，将本文开头时定义为非正规胥吏的存在都统
一

称为
“

书办
”

。

（
二

） 指参与书办

其次 ， 在论述当时广东吏 员人事上的不正行为这
一

问题前 ，要首先介绍
一

下 当时

１一刻 ？ 公移
“

谕指参 吏纳 书办顶 首
”

，

“

昨本厅有书办顶 首之议 ， 以重 责成 ， 亦所 以轻吏之权 而淡 其

味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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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方衙门 中吏员人事的概要 ，
以此作为前提 。

当时 ，获得吏员资格的主要手段是捐纳 ，通过捐纳获得资格的人要经过巡按御史

的考试 ，从而决定所分派 的具体衙 门 。 这一过程被称作
“

定拨
”

。 随后在定拨的衙

门 ，按照纳银额的数量来确定其就职所对应的吏典缺 。 将吏员派到吏典缺的过程 ，被

称作
“

参充
”

。 不过
，在明末广东 ， 定拨阶段的就役缺也是未定的 。 在定拨衙门 中先

登录在被称为
“

参吏簿
”

的等候名单中 ，进行
“

侯缺
”

。 只有当前任者任期结束 ，缺被

空出来 （ 称为
“

出 缺
”

） 之后 ，
候补者才能够根据参吏簿上记载的顺序进行参充 。 参吏

簿中记载的顺序被称为
“

行柱
”

（ 行头 ） ，受吏员 的职业 、属性所形成的分类影 响 。 例

如第二次考试的人被称为
“

转考行柱
”

，
服丧结束之后再次起复 的人被称为

“

起复行

柱
”

，而第
一次考试的人被称为

“

农 民行柱
”

。 在参充簿 中是按照转考—起复—农 民

这一顺序来排列的 。 因此
，

一旦有出 缺的话 ，
首先是在上位的行柱者参充 ， 当在上位

行柱者的侯缺吏全部都参充了之后 ，才开始下位者的参充 。 而且
，
通过所属衙 门的 申

请 ，非正规胥吏的书办也可以进行参充 。

１

一

旦定拨了衙门之后 ，无论吏典或者候缺吏 ， 所有吏员 都成为
“

考察
”

（ 每三个月

要进行一次 的勤务评定 ） 的对象 。 吏典的任期是三年
“
一考

”

，

“

役满
”

（ 任期结束 ）

后
，
要接受巡按御史的

“

考课
”

。 若没有犯罪的话 ，
则要再次进行定拨 、参充 ， 第二届

任期 （二考 ）也是要在地方就役 。 但是在二考结束后 ，
则会将吏员 与考课的结果一起

送往中央 。 第三届任期 （ 三考 ）则是在北京就役 ，原则上经过役满之后的诸手续就可

以获得官位 。 加之 ，在第三届任期开始之前 ， 如果希望从北京定拨到原籍等地方衙门

去
，
按规定也可以得到许可 。 这个措施被称为

“

京拨
”

，但是在 ＜
盟水斋存牍 》中并没

有看到这类亊例 。

２

在上述的方式中 ， 到底能够参充到什么样的缺 ，
这一点在定拨阶段是不清楚的 。

只有 出缺之后才能决定参充缺是什么 。 正 如先行研究已经指 出 的那样 ，
这种方式助

长 了追求 良缺的不正行为 。 这种不法行为被总称为
“

指参
”

，是
“

指缺参究
”

的缩略 ，

指不经过正规的人事手续而获得吏典缺的不正行为 ，其中 有被称为
“

效劳
” “

捏劳
”

“

移恩
＂

的三种手段 。

一刻 ？ 谳略卷五
“

指参吏髙遇明等 〈 杖革 ＞

”

中有如下叙述 ：

审得 ， 吏农指 参 ， 粵东 第
一 大 弊 。

…… 而指 参之 中 ， 有 效劳 、有捏 劳 、 有 移 恩 。

１ 戴璟修 、
张岳纂 ： 嘉靖 ＜ 广东通志初稿 ＞卷 １ 〇 公署

（ 吏员附 ）

“

定先后 挨参
”

，

“

书办遇 各厲申 报缺史 ． 奄

照前项挨参亊例拨补
”

。

２ 要 了解详情 ，可参见前揭缪全吉书 ； 刘涛 ：＜明代吏员的候参与指参 ＞ ，栽 （史学月 刊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明代吏员的参充及指参一？以 〈盟水斋存牍 〉 为考 察中心 ＞ ，载 ｛ 西南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３ 期 ；以及
“

拙文 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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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劳者
，
实有其劳 而指参之 。 情罪 犹 轻 。 捏 劳者 ， 未尝有 劳而托之 于劳

， 情罪 更 重 。

至 于移恩 ， 则 挂 名 吏籍 ，并非其人 。 甚至 为书 为 门 ，

一身 而 充几役 ，不可方物 。

一

方面 ，效劳虽然原本有
“

尽力 ，取得显著功绩
”

这一意思 ，但在此处则是作为不

正行为的一种 ，指称以有功绩为理由 来进行指参 的行为 。 以下为避免繁冗 ，除掉史料

原文 中的
“

效劳
”

外
，专用

“

效劳
”

来指称此种不正行为 。 而其原意 的用法 ， 则用
“

功

绩
”
一词来表示 。

另
一方面 ，捏劳是指捏造功绩进指参的行为 ，而移恩是指让他人就役的行为 。 并

且
，
不仅是候缺吏 员

，
据称甚至书办

、
门子等人都可以根据此种 不正行为而获得吏

典缺 。

此外 ，对于移恩 ，

一刻 ？ 谳略卷五
“

指参吏叶肇元等 〈杖革 〉

”

之中有如下的叙述 ：

审 看得 ，

……

而指 参之 中 ， 又最 可 恨者 ， 为 移 恩 一项 。 移 恩之说 ，起于 两 院效

劳破格优 赏 。 然 亦 以 书 办效劳 而 赏之吏 己耳 ，
不 谓其移之他人也 。 移之他 人 ， 大

非 法 矣 。 而 两 院 以 下 司 道各衙 门之乞 怜望幸者 ，尤 而效之 。 自 此滥觞 无极 ， 又下

而府厅 县等衙门 亦各昵 其私人 ，
指 缺详 参 。 而 正参 者什 不 得二三 。 此何 可 为 训

也 ？ 夫本 身 效劳
，
乞 恩本身

，
犹其 法非

，
其 人是也 。 而 移之子侄 ，

移之 亲戚
，
甚则

移之 不 可 知之人 。 复有 门 役混 捏名 色
，
无劳 称 劳 ， 倩人代办 ，

买人顶参 。

据此 ，移恩原来是对于充当两院 （ 督抚 、巡按御史衙 门 ） 书办之人的 功绩进行
“

破

格优赏
”

，但很快就被用作 了将 自 己 的功绩所获之恩典移 于他人 ， 让他人就役的借

口 。 移恩这种不正行为便开始了 。 而且
，
据称移恩 由两院蔓延 到司道

，
再往下蔓延到

了府州县衙门的吏典缺 。

在此 ，
先暂时从广东离开 ，对于作为指参借 口 的两院

“

破格优赏
”

， 以辽东镇的档

案史料为基础 ， 来试着探究其 中 的实例 。 辽宁省 档案馆所藏的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

中 ，包含有涉及吏员人事问题的档案史料 ，其中在名为
“

辽东都司定辽 右卫及东宁仓

等处两考役满吏董怀宝等送考文册
”

的吏 员名册中 ，

１ 记载有名 为江凤的吏典履历 。

１ 该档案收人辽宁省档案馆 、辽 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编 ： 《 明代辽东 档案汇 编 》 ， 辽 沈书社 １９８５ 年

版
；
以及 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 宁省 档案馆编 ： 《 中国明代档案总 汇＞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

版的第 ８９ 册以下 ， 大部分史料都可 利用 。 条 文的 名称据前书所定 。 前者是标点本 ，
后者 是影 印本 。

本来是应该依据后者进行引用 的 ，但正如
“

拙 文 ｂ
”

的第 ６３ 页中所述 ，两书 中脱落 、错简 的问题都很多 。

虽然后者是影印本 ，但也不能完全依 赖 。 就本条 而言 ，
前者记录的 排列是正确 的 ，而后 者的排 列则很

混乱 。 因此 ，后文注中的原文引用 ，字 句是依据后 者的影 印本 ，但记录的排列则是依据前者 。



明末广东 的
“

书办
”

２４９

据该史料 ， 江凤是在嘉靖三十九年 （ １ ５６０ ）七月 十五 日参充为广宁 中卫的 中千 户所的

司吏 ，
随后立刻被指命为巡抚的

“

写本书办
”

。

“

写本
”

是
“

书写本章
”

的省略 ，
是指伴

随着督抚等人承担写作奏章工作的人员 ，
原本并不是正规的 吏典缺 。

１ 其后 ，嘉靖四

十二年 （
１ ５６３

） 六月 十四 日
， 他作为司吏 的任期结束 ，

接受考课后进人了下一个缺的
“

定拨一参充
”

手续 。 此时 ，对于这 一写本 书办的功绩应该如何在人事中得以反映 ，

发生了一个讨论 。

讨论的过程略述如下 。 江凤所属 的广 宁中卫
，
在上 申 中称

“

比照各省两院写本

吏役升参卫令
”

。 而接到这一文移并被命令去调 査前例 的都司 经历司则在答 申 中

称 ，在辽东地区 ，
虽然有 因长时间负责制作文书的理由 而从千户所的 司吏升参为卫典

吏的前例 ，但是写本书办所选用的是
“

各卫写字人役
”

， 这些人原本就没有能充 当吏

典的前例存在 。 对此 ，巡抚认为 由千户所的 司吏晋升为卫的令史是有些过分 ，且在辽

东没有对担 当写本工作之吏典进行升参的规定 ，
因此认为应该让他充任卫的典吏 。

接到这
一

命令的巡按御 史 ，
最终将江凤定拨为广宁 中卫的吏礼房典吏 。

２ 附带

一说
，令史 、

典吏是各房 的正 、副吏典缺 ，令 史的地位要高一些 。

从这一史料来看 ，在各省的督抚 、察院 （巡按御史衙门 ） 中有 由 吏员来充任写本

书办的情况 ，而另 一方面也可 以见到正如辽 东的前例那样 ，也有 由
“

人役
”

即 并非正

＇ 前揭缪全吉书 ，第 １ ８４ 页 。

２ 广宁中卫吏礼房典吏一名 。 江凤 。 年 二十七岁 ，中身材 ， 面团 ， 无须 。 系广宁 中卫人 。 于廉靖 三 十八

年三月 内 ，遇蒙钦奉 （ 圣 ） 谕事例 ，状赴巡抚侯都老爷处
，
批行本卫 ，

结査明 ｎ ，照例纳银
一

十 五两 ，送 广

宁库收ｒ ，取获库收 ，缴报讫 ，呈送都司 ， 咨送分守道 ，案行都经历 司 ，造册 类送 ，本……转送 （ 巡 ）按 史

老爷处 ， 考拨本卫中所 司吏 ，于＊靖 三 卜九年七月 十 ７１ 日 （ 参 ） 充着役 ， 当 蒙巡抚侯都老爷取赴本院 写

本书办 。 扣 至裹靖四 卜二年六月 十四 日止 年一考役满 ，具呈本所 ，转申 本 ｐ．送考间 ，蒙巡抚王都老

爷批 ，据本卫呈 比照各？两院写本 吏役 升参 Ｉｉ令
＂

等情 ，蒙批 分巡道 赍例ｍ夺 。 缴
”

。 本道转行

都经历 司 ，査得 宁远卫左所 司史阎仁 、
定辽右卫后所 司吏 张化 ．俱一考役满 ，送赴巡按老爷 ，考得各

役行移颇知写字 ，亦可 ，案行分守道 ，将间仁升参本□吏礼房典吏 ，
张化升参都 司断亊司典吏讫 。 及照

在京 。
……

［ 史 ］典 ，俱准注缺升参 ，怛本镇 ……俱 系各 卫写 字人役选用 ，
原无吏典效劳 …

…在院写本

劳绩有年 。 但在京 、在外本院写本吏典 ． 委有破格升参成规 ，
今 本役 比照呈讨 升参 ，似应俯从

”

。 缘 由

呈详巡抚王都老爷处 ， 蒙批 以所吏而升参卫令 ，不 已太乎 。 况 本镇原无此规 ，难以轻允升参 。 本 卫

六房典史 ，亦足偿其劳矣 。 仍呈巡按衙 门定夺 。 缴
”

。 本道备 呈巡按黄老爷处 ， 蒙批 ，

“

査照抚院批允

施行 。 缴＇ 案行 本卫 ，

“

査得六房额设 ，令史二名 ，典吏四名 ，

一

向 空缺 ，无人拨补 。 欲将今升典吏江

风 ，拨参原未考注房分 ，未敢撩专
”

。 缘 由具呈巡按黄老爷处 ，蒙批 江凤本 当 送考 ，方许拨参 。 但既

称 （ 本 ） 院写本效劳 ，姑童免考 ，仰卫收参吏礼房 典吏 。 缴 ＇ 遵依 ， 于嘉靖四 十 （ 二年 ） 十 月 初三 日 升

参本卫吏礼房典吏着役外 ，扣至裹靖四十五年九月 （ 初 ） 二 日止 ，连 闰实历役三 十六 个月 ，通前两考役

满 ，具呈本 卫。 査无违碍 ，遵例备由 ，转呈巡按李老爷处 ，批行分巡道 ，转行本卫 ，行査 明 白 ，具呈照详 ，

蒙批 江凤既査无碍 ，准给由 。 缴
”

。 蒙此 。 遵依 ，起送都司 ，驳査无碍 ， 例应考试 。

□指缺一字 ．

……指欠缺多字且不明字数 ， ［
］
是指宇 有缺损但根据字形文意可以补足 ，

（ ） 是指根

据 文意或其他部分推测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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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吏员来充任写本的事例 。 前者的情况 ， 便是拥有正规资格 的吏员却从事吏典缺

之外业务 的例子
；
而另一方面 ，后者的情况 ，大概就会变成像前述广东那样 ，没有正规

资格的书办 、 门子等为了得到吏员资格而采取各种手段 。

如上所述 ，
所谓书办是设置在各衙门 房科之 中 的非正规胥吏的 总称 。 在明末广

东
， 吏典之间存在着

“

雇佣一被雇佣
”

的关系 ， 也确实存在着经过指参而不正当地获

得正规吏典缺的情况 。 而且基于辽东的具体案 例 ， 可 以 知道指参 的借 口之一
“

效

劳
”

，本来是对于在两院担当书办之人的恩典 。 从辽东 的史料 中 也明确 可 以看到有

由书办充任吏员的案例 。

在
“

序言
”

以及本节的开始 ，暂且设定了
“

吏员 ＝ 正规／书办 ＝非正规
”

这一特意有

些单纯化的区分 。 但是 ，据此所见 ，吏员 与书办之间 ，也存在着单纯靠资格的有无而

无法截然分开的部分 。 那么
，
让我们再回到广东

，
在下一节 中 引证与书办和指参相关

的诸多事例 ，
来进一步探讨吏员与书办之间的关系 。

二
、 书办的实质

首先来看对于实施了指参行为的书办进行审断的判牍 。 案件的概要如下所述 。

案例一
：

一 刻 ？ 谳略五
“

指参 吏廖俊陞 、
区 泰 〈

二杖 〉

”

审得 ， 指参之禁 ，
已搜剔 殆 尽 。 不 谓 尚有廖俊 陞 、

区 泰 。 其人 一 以 门 子 捏劳

而参
，

一

以 书 办捏 劳而 参 。 应从褫革 之条 ，
姑念其正 身 非 移 恩 比 ， 列 回行 柱 ， 仍各

罚 银十 两 ，
解司 充饷 ，并杖 以 惩 。 其缺 听该 县照 参规详 参 。

……

布政 司 批 ， 依拟

廖俊陞 、
区泰各 赎杖 罚 饷发落 ， 列 回 农 民 行柱挨 参 。 户 典 、承发 、 照 序详参 ，

行 县

知 照 ， 径 详按 院 。 缴 。 察院 批 ， 门 子充 吏 ，
业 犯法 禁 。 与 司 书 不 详 院 而 擅 自 捏 劳

指参 ，
皆 总 约所 不载 。 乃纷纷乱指 ， 何怪 吏途 壅塞也 ？ 廖俊陞 、 区 泰依拟杖 罚

， 余

如 照 。 库 收 缴 。

在这例子中 ， 书办通过捏造功绩而获得吏员资格 ，参充吏典缺 。 这原本是不正行

为
，但是在此却免于搋革 （ 剥夺资格 ）

， 而被采取 了 

“

列 回行柱
”

的措施 。 所谓列 回行

柱
，是指再次在参吏簿 中列名候缺 ，按顺序等待之后再参充 的措施 ， 而没有给予剥夺

资格的处分。

１

１参见
“

拙文 ａ

”

， 第 丨 ６８
—

１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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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办 ２５１

这并不是仅限于该案件才采取的温情处置 ，而是考虑到了与其他判决的整合性

之后的处理 。 在前节 （
二

） 中也论及的一刻 ？ 谳略卷五
“

指参吏叶肇元等
”

，是 由三个

连续的拟案构成 。 这是对于实施指参的吏典进行
一

网打尽式处罚 的判语 ，成为 了 当

时处理指参的标准 。 这一判语的第一个拟案包含 了此前列举的 内容 ，其 中对效劳指

参的处分是列 回行柱 ， 而对捏劳 、移恩则处以更为严重的褫革处分。 不过在第二个拟

案中 ，在遭到 因捏劳而受处分的人的抗议之后 ， 主审官吏开始讨论要在捏劳和移恩之

间再设置
一个处分差异 。 而在第三个拟案 中 ，

捏劳指参的处分最终被确定为是列 回

行柱 。
１ 此处的案例一大概也是采用 了这

一

措施的例证。

如上所述 ， 确实存在书办采用捏劳这
一不正当手段来获得吏员资格 ， 以参充吏典

缺的情况 ， 而且可以清楚看到 ，这一情况即使被发现 ，虽然缺会被收 回 ，但并不会剥夺

其资格 。

２

下面我们要看的 ，
则是吏员承担书办职务的例子 。 如前所述 ，

拨派到衙门里的吏

员 ， 不管是现役还是候缺 ，都必须接受三个月 一次的考核 。 不过由 于也有人不接受考

核 ，所以 由颜俊彦来负责决定对他们处罚的拟案 。 这
一拟案的一部分概述如下 ：

案例二 ：

一 刻 ？ 谳略 卷三
“

违玩吏 书 刘辅 等 〈 十 五 杖 〉

”

审得 ，考 察吏 书 ， 法 棊严 也 。 乃 敢 玩法 不 到 ，
奉 宪 提 究

，

一体 重 创 ，
何 说 之

辞 ？
……

其刘 辅 、汤 昭 祚 、 邓 世 成 、 刘 继 玄 、 黄居 中 、 黄 绍 俊 、 邓 仕 显 、 郭
一

中 、 廖

超 、李 万成 、
区 应 昌 、 韩 擢 伟 、卞凤 翔 、 欧承液 ， 虽 各 有辩 说 ，不 可 为据 ， 姑 拟杖惩 ，

免其褫革 。 若顺德县工 吏 徐赓 ，
挂 名 本 县 ，

现在 岭东道 书 办 。 宪 令森 严 ， 尚 余漏

网 ，
应 杖革 追札 ，

永 不 许朦胧辩 复 ， 以 肃 吏规 。 具招 呈 详 。 察 院批
，
刘 辅 等 玩违考

察 ， 各杖何辞 。 依拟赎 发 。 库 收 缴 。

察院的批文虽然没有言及徐麂 ，但是因 为其中也没有记载特别的不同意见 ，所以

大概可 以认为对其也是与拟案相同的处分 。 总之
，
从这个案件来看 ，确实存在虽然在

文书上参充 了吏典缺 ，但实际上则作 为书办在其他衙门工作 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还有一刻
？ 谳略卷五

“

违禁王翼等 〈杖 〉

”

中列举的王翼的例子。 他

？
“

卑职复集诸吏 于庭 ， 与原呈诸吏公同开报如左 。 其称随朝赍册者什之二 ，称远差效劳者什之八 。 然

总之效劳前招 已 另列一款 ，今所乞恩者 ， 皆捏劳也 。 特与移恩有间焉耳 。 内 除梁超 、 麦兆龙 、梁缗 、刘

昌 、张元顺 、徐 国琏 、黄凤俱系各衙门门子不准辩复 ，其余俱得援例准列行柱候参 。

”

２ 不过 ，作为门子 的廖俊陞同样列回行柱的理 由不 明 。 在前注所引史料 中 ，
虽然同样是捏 劳 ， 但对 门子

是有特殊处理 的 （

“

内除 梁超 ……列行柱候参
”

）
，而在案例

一

中 ， 对门子廖俊 陞的处 埋则 与此相 反 。

这是否是为了 与对区泰的处 理相统
一的温情措施 呢？ 俟后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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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捏劳而谋求超参 ，

１并因此与梁元吉发生争执 。 据记载 ，
他的名字虽然列在吏籍

中
，但实际上则是在别道承担书办的职务 。

２ 从围绕着缺而产生的纷争可 以看 出 ， 将

王翼看作候补吏应该是没错的 。 这就是候补吏从事书办工作的例子 。 这样 ，其虽然

有正规的吏员资格 ，但实际上却在充任 书办 的工作 ， 换言之 ，依据资格上的区分是吏

员 ，但基于分工的区分则是书 办 （虽然可视为违法 ） 。 在明末的广东 ，
可以见到拥有

此种实质的情况 。

下面要看的则是与之前相反的情况 ， 即在资格区分上是书办 ，但却从事着吏典工

作之人。 以下是其概述 。

案例三 ：
二 刻 ？ 谳略卷二

“

详 罗 国 珍顶 办 〈 繇详 〉

”

看得 ，各厅之设有 书 办吏 ， 原 以 实参有 限 ， 事繁 人少 ， 故佐之 以 书 办 一 途 。 岂

为 赏 劳地哉 ？ 若言 赏 劳 ， 则 应革之 已 久 矣 。 况吏胥 以 劳为 分 ， 何赏 之足云 。 今 据

罗 国珍所乞 ，念 其随府入觐 ， 与 别 劳不 同 ，应破格准从 。 至 于淮 扬 汀浙之 差 ，
又何

问 焉 。 伏候 宪裁 。 具详 。 布政 司 批
， 禁 革效 劳乞 恩 ， 即 院 司道 莫敢开 其端 。 罗 国

珍 以府吏 而 移 恩厅 办 ， 恐将来之 渐不 可 长也 。 査觐 吏 有无盘 费 ，
其劳 应 否 当 恤 ，

仰 厅覆 确 ， 另 详 。

判决的关键在于罗 国珍的功绩是否为褒赏对象这
一

问题
，但还有另

一个问题
， 即

罗国珍宁愿并非 由他本人 ， 而是移恩
“

厅办
”

来让他充任
“

书办吏
”

这
一

点 。 所谓书办

吏
，
是 由 于典吏不足而设置的以书办来补充的制度 。 对于这一点 ，要更细致来看 。 在

一刻 ？ 公移
“

议革书办吏名色
”

中 ，有如下的叙述 ：

看得
，
吏农指参 ， 粤 中 第

一 大弊
，
屡 奉宪 檄

， 彻 底 清查 ，
勒 碑 竖 榜 ，

已 垂永 禁 。

乃各衙 门 尚 有 匿 指参之 名 ，
而 居指参之 实者 。 则 所称书 办 吏 ，

其弊 百有倍于指参

者也 。 夫 吏 自 吏
，
书 办 自 书 办 。 混 而 一之 ，

不 繇 院详 ， 不作 实 参 ， 年 月 长短 ， 官 可

以 意 行 ， 吏 可 以 情乞 。 今见指参有 禁 ，
钻 营 无路

，
推 书 而 入于 吏 ，

援 吏而 附于 书
，

１ 所谓
“

超参
”

，是指让有特别行为以及追加交纳 了银两的吏员优先参充的情况 。

一

刻
？ 谳略卷五

“

争参

梁柞隆 〈杖Ｖ
’

中有 ：

“

审得 ， 清远户缺 ，序该超参行柱顶补 ，次该升纳 ，再次及农民 。 若孙俊先以效劳指

参不果 ，
而后即纳饷 ， 奉劄超参行柱 。

”

由 此可知 ， 超 参是行柱 的名称 ， 是可 以经过纳 饷而获得 的行柱 ，

而且比纳升 （指长期候 缺者通过纳银让上级衙门改拨的特别措施 。 参见
“

拙文 ａ

”

，第 １ ７２
—

１ ７３ 页 ）行

柱可 以更优先地参充 。 在同卷
“

指参吏 高遇 明等 〈杖革 ＞

”

之中 ， 有
“

超参必繇考定 ，
不繇考定 而以超参

称 ，仍指参之别径也
”

， 从中 可见 原本要经过 考课 才能 认可 的超参 ， 却 被作为指参 的手段而遭 到了

恶用 。

２
“

翼则 以捏劳遁之超参 。 身现充别道 书办 。 而挂虚名于吏籍 ， 起而与元吉为蛮触之争 ， 何为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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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 渭 相 杂 ，
作 奸犯科 ， 莫 此为 甚 。

文中所称
“

吏农指参 ，

… …勒碑竖榜 ，
已垂永禁

”
一段 ， 即此前引用的

“

指参吏叶

肇元等
”

中 所记载的在指参受到全面揭露之后 ， 当事人所进行的立碑 、立榜行为 。

１

据说在这 一揭露之后 ，
由 于指参受到 了严厉取缔 ，

滥用书办吏的名 目在衙门 中赖着不

走的大有人在 。

不过 ，
由 于取缔指参而带来 了滥用 书办吏情况的增加 ，

这种理论不能看作是基于

实际而得出 的 。 如前所列举的
“

指参吏高遇 明 等
”
一例

，便指 出有赖在衙 门 中五到十

年的书办吏 。

２ 颜俊彦就任广州府推官是在崇祯元年 （
１６２８

） ，

３ 而 《 盟水斋存牍 》 中

则附有崇祯四年 的
“

自序
”

。 至少到这一时间点为止 ，颜俊彦
一直在推官的任上 ， 因

此
“

指参吏高遇明等
”

也应该是此前所写 。 这就是说 ，
在衙门 中赖了五年 、十年的 书

办吏 ，是在颜俊彦到任 以前就一直存在的 。 可 以认为
，
书办吏的问题在很早以前便已

经存在 了 。

以与书办相关的判语 、公移为线索 ， 上 文探究 了书办的实质 ，
以及其与吏员 之间

的关系 。 在明末 的广东
，存在着虽然资格上的身份是非正规书办 ，但通过指参而获得

了吏员身份 、吏典缺的人。 另
一方面 ，也存在 虽然拥有吏 员身份 ，但却在从事书办工

作的人 。 此外 ，还可见得到 习惯认可的书办吏这种名 目 ， 即以书办身份而代行吏典事

务 的人
，其中还有长时间赖在衙 门 中不走的书办吏 。 也就是说 ，

现实情况是 ，
以资格

为契机的身份区分与以分工为基础的身份区分之间存在着错位或者重合 。

基于 以上论述 ，下一节将会探讨广东 当局是如何来管理书办的 。

三 、 书办政策及其演变

（

一

） 顶首银的征收与书办吏的废止

在第 一节中列举的一刻 ？ 公移
“

书役顶 首议
”

中 ，
颜俊彦举 出 的

一

个问题是 ，
书

办会随着吏典的役满而同时离开房科 。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他提 出 的对策正如标题

所示
，
要征收顶首银 （ 即保证金 ） ，且这一提案得到了认可 。 以下 ，我们看

一下提案的

１
“

看得 ，指参之案 ， 分别究拟 ，至竖榜院内 ，立碑 司 前 。 后 有起 而营谋 翻局 ， 以蜻蜓摇石柱 ， 多 见其不 知

童也 。

”

２
“

至于书办吏叶大倬灯 十七人 ， 或以 五年 ，或 以七年 ，或以十年 ，滥觞已极 。

”

３ 康熙 （广东通志 ＞卷十三 ，藩省志 ， 职官上 ，广州府 ，
明

“

推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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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合请 照各 省 、直例 ， 大小 各 衡 门 该用 书 手若干 名 ， 择 有 身 家 ， 忠 笃 勤 敏 者充

役 。 布政 司 给一 印 帖 ， 批定每 名顶 首若 干 ， 给帖之 日
，
即 解顶 首银 到 司 充饷 。 其

一

应 申请 文移纸尾 ， 俱要 署承行吏某 ， 承行 书某 。 吏 书 不 得偏 □ （ 瞒 ？ ）行 □ 。 其

有作 奸犯科之事 ，

一体 问 罪 ，
并 追顶 首 、□ （ 即 ？ ） □□口□ 既 重 ， 谁不 自 惜 ？ 而 职

掌 既 明 ，
无可诿咎 。

１

该提案规定了各衙门书办 的定员
，
规定在布政司支给印帖的时候 ，

要从书办那里

征收顶首银 ，
以充当军饷 。 而在印帖上署 名 的承行吏 （吏典 ） 和书 （ 书办 ） ，

则作为连

带保证人 。 发给书办身份证明要伴随着保证金 的征 收 ， 可以说其 目 的是防止其随意

离任与疏忽职责 。

在此种征收书办顶首银的制度 中 ， 还有
一个重要的意图 ：

且近奉宪 禁 吏典指参甚严 。 而 冒 禁钻营 ， 甘 蹈 汤 火 ， 正 以 吏之途羶耳 。 今 以

书手分之
，
则 滋 味 淡 薄

，
竞心 自 息 。 于清 衙 门 而肃吏 治

，
又 不 无少 补云 。

这一理论认为 ，之所以指参猖獗 ，是因 为吏典缺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
如果把吏典

和书办之间的关系切断 ，
其利益就会削弱

，
从而能够达到防止指参的 目 的 。 将两者 的

关系切断导致所谓变淡的
“

滋味
”

，
大概是指将 自 己手下的书办带人房科中 ，让他作

为吏典就役 ，
以及前节案例三中 如罗国珍那般移恩于书办的情况 。 也就是说 ，通过对

书办进行严格 的身份确认 ，他们被固定在房科之中 ，
以此来切断吏典和书办之间的关

系 。 据此 ，
削弱吏典的利力 ，

并与取缔指参的措施相配合 ，
提案者希望能够达到叠加

相乘的效果 。

在接到 了察院和两广军门 （ 即两广总督 ） 的批文之后 ， 这一提案似乎进人了实行

的阶段 。 附带
一

说 ，
从批文发出 者为

“

巡按御史吴
”

（吴尚 默 ） 来看 ，
可 以推测这一公

移 的提出时间是崇祯元年到二年间 。

２

紧接着 书办顶首银 的征收 ， 随后实施的是书办吏 的废止 。 前节所列举的
“

议革

书办吏名色
”

所述正是此点 。 在前文引 用过的部分之后 ，颜俊彦对 自 己所执掌 的广

１□代表缺
一字 。

２ 如前所述 ， 颜俊彦于崇祯元年到任广州府推官 。 据康熙 《广东通志 》卷 十三 ，
藩省志

， 职官上 ，
明

“

巡按

监察御史
”

可知 ， 吴 尚 默是天启七年任职 ，其后任的 髙钦舜是崇祯二年任职 ，再其后 的梁天奇是崇 祯四

年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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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府推官厅的现状作 了如下的叙述 ：

今后 请 酌 量衙 门 事体之烦 简 ，
以 定 吏缺之 多 寡 ，

画 一 详 参 ， 不 许 另 设 书 办 吏

名 色 。 如职 厅 ，
省 下理刑 诸务猬 集 ， 原 额 设 六 科 ， 另 査 盘 书 办 为 一科

， 不 设有 吏 。

其六科则 应 有 六 科之 吏 ，
而 独 两科 实参 ， 虚 四 科 以 待 书 办 吏之指缺 。 已满 者 三 回

四 转 ， 恋 恋 不 肯 去 。 后 至 者千蹊万 径 ， 耽 耽于 一 来 。 精神专 用 之钻 菅
， 宁 复 用 之

办 事 。 所 以 吏有 备 员 而 不 得吏 之用 也 。 粵 中 吏之权 太重 ， 吏 之味太 浓 。 而 刑 厅

事 多 吏少 ，
则 趋 之者 愈众

，
钻之者愈纷 。 职 一厅如此 ，

余 可例 而推 矣 。

虽然在推官厅的六科中都设置有吏典缺 ， 但是根据正规的手续所能参充的 只有

两科而已 。 剩余的四科是专为书办吏而保持空缺状态 。 据说这
一

情况更加剧了对缺

的争夺 。 之后应该采取的措施则 如下述 ：

合无 衡 门 应 有几吏 ， 俱改 正 实 参 。 请 自 卑职衝 门 始 ， 候 详 允 之 日
， 即 照 参薄 、

厅典 、行柱□定 四 吏 详 参
，
并 乞 宪 檄行査 通 省 大 小 衙 门 一 一 改正 。 书 办 自 书 办 ，

吏 自 吏 。 尽 除 书 办吏 名 色 ，
与 指参之禁 并刊 板榜 ，

庶 狡吏无 所借径
，
而 狐兔之盘

踞一清 ， 诸事之 责成 有属 。 所关 于 吏 治 不小 也 。 详 。
１

这一措施是首先从推官厅的四科开始 ，要求大小各衙门的吏典缺必须全部经过

正规手续才能参充 ，并且废止了 书办吏 的名 目 。 毫无疑问 ，其 目 的在于令吏员人事正

常化 。 再加上文中不断强调
“

吏 自吏
”

、

“

书办 自 书办
”

，
可见其 目 的还在于辨别吏 员

和书办 。 这一 目 的可 以说与禁止书办获得吏员 资格和吏典缺的指参对策是相通的 。

附带一说 ，在这
一

公移之中还附有
“

察院高
”

（ 高钦舜 ） 的批文 ， 因此可 以认为其时间

为崇祯二年到崇祯四年间 ，是在施行顶首银征收政策之后发 出的公文 。

由上文可以看出 ， 征收顶首银和废止书办吏 ， 都是作 为针对书办 的政策而实施

的 。 虽然其直接目 的是解决由 书办所引 发的诸多问题 ，但其 目 的也包含切断吏典和

书办之间 的关系 ，并希望这一点能与取缔指参的措施相联动 ，从而产生 出叠加相乘的

效果 。

不过 ，这一连 串的措施并没有产生充分效果 ，官方很快就不得不对其采取修正措

施 。 下 面我们来看这
一

措施的演变过程 。

１ 此处□是无法判读的
一

个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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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策的推移

首先 ，我们看一下
“

吏 自吏
” “

书办 自 书办
”

这一原则 的相关内 容 。 在一刻 ？ 公移

“

谕指参吏纳 书办顶首
”

之中 ，有如下的叙述 ：

昨本厅有 书 办顶 首之 议 ， 以 重 责 成 ， 亦所 以 轻 吏 之权 而 淡其味 也 。 权 轻 味

淡 ， 则 指参之途 不禁 而 自 渐清 矣 。 今诸候缺之吏 ，
纷纷上控

，
院 台 主持其 事

，
必欲

尽锄 而去之 ，
且 将行之通省 。 本厅 虽 念从来 积 习

一 朝 痛 割
，
诸 吏 亦 有所不 堪 ，

然

既奉 宪檄
，
不 敢庇也 。 尔 辈亦无所 用其 怨尤 。 其有愿纳 书 办顶首在 科办 事 者听 。

既纳 顶 首 ， 与 吏
一体行事

，
则 去其指 参之名 而仍有参缺之 实

，
诸吏 之所失未 多 也 。

若犹 恋恋 于故 物 ， 则 虽 有 大 力 ，其能挽 既逝之波而 使之返 乎 ？ 其深思之。

在实施了 书办顶首之议以后 ， 由 于候缺吏们不断地提起上诉 ，

“

本厅
”

便认可 了

候缺吏只要缴纳顶首银的话就可以 作为书办来工作这一点 。 那么 ，
为何其向 书办征

收顶首银却引起了候缺吏的抗议呢 ？ 想来直接原因是其为 自 己雇佣的书办的利益代

言 。 另外 ， 大概也是 由于吏员 自 身在候补时不能再从事 书办的工作 。 正因 如此
，

“

本

厅
”

才采取了许可候缺吏承担书办工作的措施 。 这一措施 ， 可 以认为是 由 于实施了

取缔指参 以及征收书办顶首银 ，
从而导致不正行为无法顺利实施 ，继而引发候缺吏 的

不满 ，而因此采取的
一种救济措施 。 另

一

方面 ，
可以说

，将吏员 当做书办采用 ， 这一点

使得禁止书办吏的时候所提出 的
“

吏 自吏
”

、

“

书办 自书办
”

这一原则成为
一

纸空文 。

这样
，

一连串 政策原则
，
由于候缺吏 的抗议而无可避免地遭到修正 。

那么 ， 书办顶首银的征收又是何种情况呢 ？ 在此 ，
看一下二刻 ？ 谳略卷二

“

院书

吏顶首详
”

。 据推测 ，这是与察院之下 的
“

写本
”

（写本书办 ） 的顶首银相关的判语 。

潘昌期
、
颜用球 、谢天贶三人

，
共同 出资三百余两顶首银 ， 继承 了本 院的

“

写本行

柱
”

，并且立下 了 契约 。 此前应该说明 的是 ，
此处的行柱与前述参充簿 中吏员 的

“

类

别
”

不 同 ，是指写本书办的权力 ， 是类似于股份那样的含 义 。 在 明末广东 ，
正规 的吏

员在被定拨之际 ，
会被要求交纳

“

行头银
”

这种银两 。 行头银的数量根据被分拨 的衙

门 等级而各有不同 ， 县的吏典缺是 ２０ 两
，
府的则需要 ４０ 两 。

１ 这里 行头
”
一词有

着
“

类别
”

和
“

权利金 ，或者据此而得到的权力 、地位
”

这两种用法 。 若认为 同样有
“

类

别
”

意义 的
“

行柱
”
一词也有相同 的第二种用法 ， 大概没有问题 。

１ 参见拙稿 ａ
，第 １ ７２

—

１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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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办

而在上述三人之中
，
谢天貺和潘昌期之间所发生的争夺 ，便是本案 ：

审 得
，
潘 昌 期 与 颜 用球 、谢 天贶 三人

，
共 用 顶 首银叁 百有奇

， 承顶本院 写 本行

柱 ， 立 有合 同 。 用球 已 故
，其 子颜起 龙 、 颜 应 泰现在 。 天 貺丁 忧 ，

已 经起 复 ， 则 昌

期 出 院 之后
，
应 天贶 充役

，
不容置 一 词 也 。 昨 昌 期 以 病 辞 出

，
暂 禀 唤其 兄元 炯代

事 。 当 日 合同 ， 原 无元炯 名 字 ， 顶 首 之 议 ， 元 烟 何 与 焉 ？ 今 唤 昌 期 、 天 貺及颜 起

龙 、颜应泰面 质 ， 昌 期 已不愿 复入 ， 欲 以其行柱 归 之天贶 。 昌 期 原 用银 伍拾两 ，
天

贶应 清还之 ， 才 可入 院 办事 。 据天贶等称 ，
昌 期 所领 衣资廪 赏 ，

未经分给
，
与 原 议

有违 。 欲担算伍拾 之数 。 然 昌 期 既愿 以 行柱 归 之 ，
则 亦 不 必 问 矣 。 元炯 见在 本

院执役 ， 不便 数 易 。 俟 宪 台 复 命后 ， 令 其清 楚 交 割 ， 乃 为 妥便 。 伏候 宪 裁 。 具 繇

呈 详 。 察院 批
，
阅 详 。 潘 昌 期 、谢天 貺 皆 呶呶有 词 ，

所称 廪 赏 听各 自 行 对 质
，
独 吏

书公役 ，
不 听 官府取 用 ，

而 欲执 私约 以 自 操 予 夺 ， 何 无 法 也 ？ 写 本 一 役 ，
亦甚 关

系 。 潘元炯 力 禀辞 出 ， 名 缺候本院 另 唤 数 人 ， 与 谢天贶 、 颜起龙 、颜 应 泰 等 考 定 一

人顶 役 。 缴 。

在本案之中 ，颜俊彦 与察院 的 见解有着若干不 同 。 首先 ， 从颜俊彦 的逻辑来

看 ，最初他称
“

天贶丁忧 ，
已经起复 ，则 昌期 出 院之后 ，

应天貺充役
”

，其后又称
“

昌

期原用银五十两 ，
天贶应清还之 ，才可入院办事

”

， 这两者之间没有一贯性 。 无论

如何 ，
颜俊彦认为此问题是共同 出资者相互之间 的权利关系 的 纠纷 ，

对于应该让

谁就役的问题 ，仅仅说
“

元焖见在本院执役 ， 不便数易
”

。 对此 ，察院则 明示 了要在

自 己 的主导之下确定人选的宗 旨 。 不过 ， 察院也是
一面说

“

而欲 自 执私约 以 自 操

予夺 ， 何无法也
”

，

一

面却把订立 契 约 的颜用球的两 个 儿子也纳 人 了候补者之 中 ，

显示其在
一定程度上认可 了基于私约 的权利 。 而且 ，从确定 了包括引起纠 纷的谢

天貺在内 的人选这
一

点来看 ，
宛如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想对 当事人进行处罚的意思

一般 。 这样看来 ，根据共同 出 资而持有 书办行柱的 行为 ，仿佛本来就未被看作是

不 当行为 。

原本 ，察院这
一

上级衙门 的书办 ，
在其保有行柱时所需要的银两就要远远超过

府 、县的吏典缺的行头银的数额 ，不能不说这是稍微有些特殊的事例 。 在此 ，
我们要

看一看下级衙门 的
一个例子 ， 即

一

刻
？

谳略卷二
“

衙役黄朝栋等一徒七 杖
”

。 其概要

如下所述 ：

审看得 ，
盐课 司 羶窟也 。 吏胥之 见金不 见 人者 ，

俱 狐兔其 中 焉 。 诛之 则 不 胜

诛也 。 所可 讶者 ， 武 举 印臂 ， 此 中 有何搜 求 ？ 重 以 宪 台 临之 ，
而 蚁聚蝇逐 ， 以 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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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 。 岂平 时 吸 商客之 膏血
，
犹 鼠腹未满 ，

而 复须借 此足之 乎 ？ 亦大 不 可解 矣 。 据

黄朝 栋 、 方信所报 ， 十八人 强半诡名 及候缺者 。 职 一一细 审 ， 当 日 在场止六人 ， 吏

书黄 朝 栋 、方信 、何 奇珍 、徐 荣 ， 门 子黎光 、何贵 。
… … 至 内 有 书 办 欧 芳一 犯 ， 则 实

非欧 芳 也 。 司 吏欧顺所包 买 书 办 ，
而倩此蚩蚩者 出 官也 。 欧 顺 在盐 司 罪 恶

，
罄竹

难 书 ， 通 国之 人 恨 不 食 肉 寝 皮 。 今 据 其 正 身 解送 宪 台 ， 其所 谓 欧 芳 者 不 足 问

也 。
……解详 。 察院批

， 黄 朝栋等 擅 利 羶场而 不足 ， 又欲借武 场而 饱之 ＾ 良 可恨

也 。 仰 究 罪 招 详 。 欧 顺从 重 另 究结 。

该 覆审 得 ， 盐 司 吏黄朝 栋 、何奇珍 、方信 、徐荣 ， 门 子黎光 、何贵随本官 在教场

印 臂 关 防 。 上 以 宪 台 临之 ， 乃敢于 嘈杂 哗 闹
，
罪不胜讨矣 。 念 已 痛 责 ，姑各杖惩 。

其 欧 芳 ， 审 的 名 冯 兆 杨 。 据称 ， 盐 司 吏 区 （ 欧 ） 顺 ， 包纳 书 办顶 首 ， 转 卖 充役 。 夫

书 办之议 顶 首
，
正 须遴选得 人 ， 以 重 责 成 。 岂 可包 纳 转 卖 ？ 尤 而 效之

，不 又开
一

弊 窦 乎 ？ 据兆杨称 ， 顺得银五十 两 。 各衙 门 顶首亦无如是 之贵者 。 区 （ 欧 ） 顺 在

盐 司 依 草附木 ，指诈 非 一 。 面质之本 官 ， 亦云人人 咋舌 。 但卒 未能 尽举 其事 以对

耳 。 然 即 此
一

事
， 以诈欺取财配 ， 不 尽辜 矣 。 赃银五 十 两 应 追入官 充饷 。 冯 兆杨

念 系 乡 愚 受 骗 ， 姑从杖惩 。 详 。 蒙 察 院批 ， 欧顺羶 窟之 蠹 ， 吏 而 窜 名 于 书 。 此盖

以衙 门 为 市者 。 何 奇珍 、 冯 兆 杨 等 ，
逐 臭 玩 法 。 依 拟分 别 追赃 ， 徒 杖 革 役 。 库

收缴 。

在这一案例 中 ，据称欧顺用 了
“

欧芳
”

这 一他人的名字向官缴纳 了 顶首银 ，
然后

又将其转卖给 了冯兆杨 。 也就是说 ，此处发生的是吏典代纳顶首银 ，再让其他人使用

假名充任书办的情况 。 虽然没有明确记录其向官府交纳的正规顶首银 的金额 ， 但毫

无疑问
，
欧顺通过

“

转卖
”

形式应该可以获利
，
因此

，
正规顶首银的数量大概低于五十

两 。 颜俊彦所称
“

各衙门顶首亦无如是之贵者
”
一

句 ，也可以证明这点 。 五十两与正

规顶首银之间 的差额 ，便是欧顺所赚的套利 。 由上文可见 ，

“

吏典一书办
”

之间的
“

雇

佣一被雇佣
”

关系依然存在 ， 而征收顶首银政策所希望达成的身份保证这
一

目 标 ， 却

并非必然实现 。

下面 ， 我们来看
一下二刻 ？ 谳略卷二

“

盐 司 书役谢纯等杖
”

，
这是书办离任 的情

况 。 案件的梗概如下
：

审 得
， 书 役定 顶首 ， 以 重 责成 。 革其人 而 不 革 其 顶首 ， 法 始可久 。 谢 纯之 奉

院 革 ， 以 武场 盐提举随 役之哗 而革之 。 非 有不逭 之罪 。 职 曾 为详 复 本 司
， 以 有碍

转详 故 已之 。 今潘 智 能欲顶其役
，
当 如原 札之银 给还纯 ，

始准充办 。 智 能不 得 求

减于札 内
，
纯 无容 求 多 于札外 ， 法之正 也 。 此缺 颇羶 ， 或纯 另 欲私相授 受 ， 则 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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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 许矣 。 潘 志 ［ 智 ］ 能 顶 首 之 不 清 ， 谢纯 相持 而观 望 ， 各杖 无辞 。 招 详 。 布 政

司 批 ， 谢纯 缘事褫 革 ， 而 私 相授 受 。 潘 智 能吝 交 顶首 ， 而 故 意 捱延 。 均 杖不 枉 。

据议依札还银 ， 情法 允协 。 智 能 既 已 得役
， 须令 守 法奉公 ， 毋 蹈 前辙 。 余如 照 赎

发 。 库 收 、领状缴 。

虽然
“

原札
”

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但从记录的 内容来看 ， 可以 明确知道其 中记

载的银两数额所指的便是顶首银的数额 。 从这一事例可 以知道 ，
后任者只有 向前任

者支付与他应交纳给官府的顶首银数额相同的银两 后 ， 才能继承这
一

职位 。 另
一方

面 ，这一金额实际上似乎是经过双方交涉之后才决定的 。 而且 ，从
“

或纯另欲私相授

受 ，
则三尺所不许矣

”

这一句来看 ，其述说的正是在背后实际存在着书办职位私相授

受 的事实 。

在这个具体例子之上 ，若再加上二刻
？ 公移

“

覆议书办顶首详
”

的例子 ，我们便

可以窥见广东的全面情况 。

看 得
， 书役 顶 首之议 条 陈 ，

自 职 已 奉前 院 详行 ，
纳 银 给 帖 者 已 及 其半 。 乃

通省 吏典 虑 设有 书 办
， 以 分吏 之权 ，

百 计 营 嘱
，
谋 寝 前 议 。 卑 职 与 院 司 力 持 之

后
， 乘 前 院 出 境 ， 复 布置 阻挠 ，

倡言 书 办有顶首 则 盘踞衙 门
，
不 便 轻革 。 谓 盘踞

衙 门 ，
而 目 前 白役 不 盘踞 乎 ？ 谓 不 便 轻 革 ，

而 官 吏 不 罢 斥 乎 ？ 支 离 之 词 ，
不足

与 折 。 唯 是事在若行 若止 ， 不便 遵行 。 宪 台 以 为 宜 行 ， 应 严 檄下 司 速 催 未 纳 银

解库 给 帖 。 以 为 宜止
，
应 檄 司 将 前 已 纳 过 者还 银追 帖 。 两 言 而 决 耳 。 不 然 朝

可 夕 否 ， 在 上人 可 以 转 圜 ，
而 出 银 者 与 不 出 银者 ， 混淆 办 事 ，

无所 分别 。 而 卑 职

之 条 陈 ， 似 多 此 一 番议论 ， 亦何 以 对 已 纳 银 之 书 役 乎 。 卑 职 总 从地 方 起 见 ，
不

敢断 以 为 可 行可 止 ，
唯 上 听 宪 裁 。 具 详 。 察 院 批

，
此议 原 经 两 院 批 行 ，

仍 候 新

军 门 至 日 通详 。

据此记载 ，在接到
“

前院
”

的命令而开始征收书 办顶首银之后 ， 交纳 了银子并收

到给帖的人 占到 了
一

半 。 但是 ，吏典们 由 于担忧设置书办会分割原本属于 自 己 的利

力
，便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 以图谋撤 回命令 。 然后

， 以
“

前院
”

退任为契机 ，吏

典们抗议的声音越发髙涨 。 他们主张 ，
征收顶首银反而招致了 书办在衙门 中赖着不

走 的情况 。 颜俊彦
一面斥责这

一主张 ，

一面担忧政策实施会半途而废 ， 因此请求察院

来决定 ，到底要彻底实施还是全面撤回 。 对此
，察院下发的批文称 ，

要等
“

新军门
”

到

任后再行报告 。

在这一连串的文书中 前院
”

与
“

新军 门
”

大概各指前任总督与新任总督 。

“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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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顶首议
”

中可见
“

两广军门王
”

的批文
，
这指 的是王业浩 。 可以认为

，
这一

“

覆议书

办顶首详
”

的作成时 间 ， 是在王退任而后任总督熊文灿 尚 未 到任的期 间 。

１ 也就是

说 ， 当时的情况是 ，征收顶首银的政策还没有充分实施 ， 而借着总督退任 的契机 ，抗议

的声音变得高涨起来 。 借着政策推进者退任为机会而试图改变政策 ， 这
一点清楚地

显示 出该政策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 与书办吏 的废止相同 ，
征收顶首银的政策也处

于维持困难的局面中 。 附带一说 ，在 《盟水斋存牍 》 中未能见到对此后进程的记录 。

以上 ，
我们探讨了官府方面所采用 的书办政策及其演变过程 。 首先采取的政策

是从书办处征收顶首银
，
相应地授予印 帖 ，

并要设置连带保证人 。 除此之外 ，
另
一个

目 的则是通过切断吏典和书办之间 的关系来削减与吏典缺相连的利权 。 也就是在实

施书办身份保证制度的同时 ，官府希望这能够与指参取缔的政策相配合 ，从而产生叠

加相乘的效果 。 其后实施的则是书办吏的禁止政策 。 这一政策的着眼点是将长年赖

在衙门不走的人扫地出 门
，
并且在

“

吏 自吏
”

、

“

书办 自书办
”

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
这一

政策企图改变吏典与书办之间界限含糊的现状 。 不过 ，很难说这一连 串 的政策起到

了真正的效果 ， 因为出 现了共有书办权利 、私下买卖书办权利 ，
以及 由吏典包买书办

地位等行为 。 而且 ， 征收顶首银的政策也难以彻底进 行 ， 政策 的继续施行陷 人 了

困境 。

结 语

以上 ，根据有限的史料 ，针对明末广东的书办 ，本文探讨了 书办的实质以及官府

的管理政策等相关问题。 研究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如下 内容 ：

在明末的广东 ，各衙门 的房科中存在着非正规胥吏 即书办 ，其大多数都与吏典之

间有着
“

雇佣一被雇佣
”

的关系
，而且大多数也都会随着吏典的役满而从房科 中 离

开 。 这一情况对文书工作的持续性造成了妨害 。 此外
，

经由 指参这
一不正行为 ，

现实

中 出 现了虽然是书办身份但却获得了吏典缺的人 。 另
一

方面 ， 也存在虽然有吏员身

份
，但实际上却从事书办工作的人 。 并且 ，

在历来的 习惯中 ， 都使用书办吏这
一

名 目 。

１ 康熙 《广东通志 》卷十三 ，藩省志 ，职官上 ，
明

“

总督两 广
”

中虽然 记载 ，

“

王业浩 （ 浙江山 阴人 ， 进士 ，天

启五年任 ） 。 李逢节 （ 南京长洲人 ，进士
，
天启七年任 ） 。 熊文灿 （ 贵州泸江人 ，进士 ， 崇祯四年任 ）

”

，但

李逢节是否真 的任过两广总督 ，尚存疑问 。 雍正《广东通志》卷六 ， 编年志
一

“

明纪
”

中有
“

怀宗崇正四

年辛未秋八月 ，命总督王业浩会江西 、福建两省官兵剿 山寇 ，平之
”

的记载
。
而且 ， 《盟水斋存牍 》中也

未见有
“

军 门李
”

所写的批文 。 虽然记录为
“

军门批
”

的文书也有可能是李逢节的批文 ，但本文还 是认

为王业浩任 总督直至崇祯 四年 ，其后任是熊 文灿 。



明末广东 的
“

书办

这样 ，就出现了基于资格的身份区分与基于分工 的身份 区分之间不
一

致的情况 。 也

就是说 ，虽然个别的
“

吏员 、吏典
一书办

”

之间的关系是
“

雇佣一被雇佣
”

的单系关系 ，

而作为集团的胥吏 以这
一关系作为基础 ，但应该说 ， 只有 由 位于吏员 、吏典和书办中

间位置的人才能真正构成这
一

集团 。

为了修正这种状况 ，官府实施了征收书办顶首银和禁止书办吏的政策 。 这些措

施的两个主要着 眼点在于 ，

一是严格地推行书办的身份确认并将他们固定在房科中 ，

二是排除长期 占据房科内吏典缺的人员 。 还有两个次级 目标 ，

一是与取缔指参相配

合而形成相乘效果 ，

二是使
“

吏
”

与
“

书
”

之间的区分得以明确 。

不过 ，
这一连 串 的对策并没有真正奏效 。 究其原因 ，

可 以认为与 当时的财政状况

有关
，
在此稍予附论 。 笔者认为取缔指参与书办政策 ，都与 当时明朝所面临的军事费

用 问题密切相关 。 众所周知
，
明朝 因为 与后金 国 （ 清朝 ）之间 的战争等原因 ，

需要大

董的军事费用 。 为了满 足这
一需要

，
在本文所论述的时期及 其后 ，

政府不断 重复增

税 ，直至崇祯十二年为止 三饷
”

（ 辽饷 、剿饷 、练饷 ） 的名 目 都齐全了 。 并且 ，此时在

广东还有地方事务 ，
即随着海洋 贸易经济的发展 ，其背后产生 了与 贸易相关的大量不

法行为 ，
对此 ，

明朝政府有必要强化沿海的蒈备 。

另
一方面 ，

正如第三节所述 ，
有明确记载 自 书办处征收来的顶首银被充作军饷 。

而且
，在第二节中也论述了 ，

对于指参之中效劳 、捏劳的处罚 是在罚谷与援例 （ 捐纳 ）

之后
，
再列回行柱中 ， 而免除 了剥夺吏员资格的处罚 。 这也就是说 ，

即使对于通过不

正的指参而获得吏典缺的人 ，也开启 了通过银两便可以恢复地位的道路 。 此外 ， 虽然

本文没有论述以正规吏员为对象的措施 ，但是在二刻
？

公移
“

吏农改拨辩复详
＂

中也

讨论了对于因各种不正行为而被革役的吏典的辩复措施 。 其议论的着眼点在于 ， 如

何设定在辩复之时要交纳的军饷的数额 。 我们可以认为 ，
包括对作为正规胥吏的吏

员的指参禁止措施在内 ，这一连 串的胥 吏对策 ，其背景都是要确保军饷这一财政上的

目 标 。 因此
，
书办政策之所以不能取得充分效果 ， 可 以认为原 因正是要优先确保充当

军饷的银两收人 ，而对政策的理念则采取了 忽视态度 。 至此 ，本文 的论述全部结束 。


